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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国正电气有限公司：
本局受理杨爱光的工伤认定申请，现

向你发出《工伤认定调查通知书》，因你单
位地址不详，经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的方
式均无法送达给你单位。现根据《工伤保
险条例》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对该工
伤认定调查通知书以公告形式送达，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一、送达文书：《工伤认定调查通知
书》（编号2015K400号）

二、内容：你单位职工杨爱光于 2015
年6月10日向本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
其本人于2014年11月10日15时许，在单

位上班操作注塑机过程中，右手不慎被机
器上的模具压伤，要求认定为工伤。

现通知你单位在收到本公告之日起
十日内向我局以书面形式提供详细的受
伤事故经过，如对申请人的身份和事故经
过有异议的需要提供相关证据，逾期，本
局将依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作出工伤认
定结论。

联系地址：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道6
路香樟路9号3楼308室

联系电话：88929290
联系人：胡招良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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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民终742号
潘天贤：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宋海云与被上诉人潘天

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1民终74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3311号

杜君、李时珍：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浙江易富钢铁有限公司、丁文相、
陈玉花、杨建祥、陈蓓菁、卢晓华、杜君、李晓珍、鲁旭东、陈玉
财、杭州富康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3313号

杜君、李时珍：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浙江易富钢铁有限公司、丁
文相、陈玉花、杨建祥、陈蓓菁、卢晓华、杜君、李晓珍、鲁旭
东、陈玉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知初字第704-2号

郑学飞：本院受理原告厦门雅瑞光学有限公司诉被
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郑学飞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知初
字第70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知初字第765-2号

任如龙：本院受理原告厦门雅瑞光学有限公司诉被
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任如龙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知初
字第76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1426之一号

浙江德清三宝食品有限公司、林一帆：本院受理的原
告杭州风林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德清三宝食品有限
公司、林一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14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2239之一号

陈洪春、卢雅彬、张伟才：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信义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陈洪春、卢雅彬、张伟才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
1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1613-1号

王昌运：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锦电缆桥架设备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7月20日10时在本院瓶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1712号

陈秋林、黄通照：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科创支行诉被告陈秋林、黄通照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
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5日上午9时在本
院余杭法庭第三审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1340号

杭州华宇商城缪忠伦建材商行、浙江亿丰家居建材
城巧雪建材商行、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强冠建材商行、
杭州余杭区良渚赛奥陶瓷商行、董子月：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市余杭区钱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7月25日9时在本院3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1492号

苏为想、苏春月：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7月25日9时30分在本院3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059号

叶亭凤、方加龙、金荣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恒隆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叶亭凤、方加龙、金荣杰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增加诉讼请
求申请书、证据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

时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7月19日9时，
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89号

徐耀庚、白兰花：本院受理原告李成东诉被告徐耀
庚、白兰花、朱海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公民代理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
告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徐耀庚、白兰花归还原告朱
小兰借款本金3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3年1月10
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暂算至2015年1
月20日止为216000元）；2、判令被告朱海丰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6月21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登法
庭第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被告如逾期不答辩将视为其
自愿放弃诉讼权利，如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
可以缺席审理并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972-2号

王君飞：本院对原告李荣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城商初字
第9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南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434号

孙为国：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海通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诉被告孙为国、富阳众信担保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需公告送达，故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16年7月11日上午8：30在本院城南法庭（杭州市富
阳区春江街道民主村直塘片）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002号

周全：本院受理原告潘春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22日上午9：30在本院
审判大楼第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292号

杭州匡博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玉长城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匡博服饰有限公司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证据材料。原告浙江玉长城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请：1、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尚欠原告房屋租赁费、物
管费、宣传推广费及上述各项的滞纳金合计346606.14
元；2、请求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7
月14日上午10：00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十一号法
庭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98号

孙钦：本院受理原告陈富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
字第3998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孙钦归还原
告王小明借款本金50000元。二、被告孙钦支付原告王
小明暂计算至2015年11月24日止的利息20320元。三、
被告孙钦支付原告王小明以本金50000元为基数，按月
利率20‰计算自2015年11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的利息。上列第一、二、三项之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付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93号

朱杰：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富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与被告杭州科美非织布有限公司、杭州富阳金鹰纸业有
限公司、浙江新汇田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王明、孙桃英、俞
新明、章燕凤、骆华国、朱杰、李余良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富阳市富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请：1、判令杭州科美非织布有限公司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1000000元，支付利息及逾期利息49820元（计算至2016年
1月25日），此后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按月利率1.59%计
算；2、判令被告杭州科美非织布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律师费
5000元；3、本案诉讼费等由被告杭州科美非织布有限公司
承担；4、被告杭州富阳金鹰纸业有限公司、浙江新汇田运动
器材有限公司、王明、孙桃英、俞新明、章燕凤、骆华国、朱杰、
李余良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7月11
日上午9：00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庭公开审
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444号

孙敏燕、孙敏君、孙敏英、杨娜、杨乐民：本院受理原
告董小明诉被告孙敏燕、孙敏君、孙敏英、杨娜、杨乐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18日上午9：30（遇法
定假期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154号
蒋海华：本院受理原告邵龙珍诉被告蒋海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18日上午9：30（遇法定假
期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737号

杭州展旭暖通工程有限公司、许建飞：本院受理原告
蒋洁云诉被告杭州展旭暖通工程有限公司、许建飞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
杭富商初字第373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967号

李建刚：本院受理原告孙国强诉被告李建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未能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材料，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公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材料。原告孙国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本金
310760元并支付利息80797.6元（本金310760元从2015
年2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截止2016年2月29日，13
个月，后续利息另算）；2、判令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
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5
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1139号

朱继峰：本院受理原告陈云祥与被告朱继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80万元及逾
期利息226652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6%计算，自2014年
2月1日起至2016年3月8日止共计766凶，后续利息按次标
准另行计算，共计2026652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16年7月7日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077号

严红耀：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其他主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1077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709号

陈达林、邵迎燕、宁波市海曙银翔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公司
与被告你们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2709号撤诉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879号

冯焕育、林映雪、宁波市海曙银翔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公司
与被告你们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2879号撤诉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154号

陶寒梅、陆佩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
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禄宝、褚佩荣组成
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7月5日8：40在第六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23号

丁美芬、周海宾：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钱国英、戚文斌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
年7月5日15：2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21号

胡瑞、李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钱国英、戚文斌组成合议庭审
理，并定于2016年7月5日15：0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22号

张源珊、高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钱国英、戚文斌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
年7月5日14：4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525号

宁波市鄞州下应国静建材经营部、薛国静、伍小
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
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钱国英、戚文斌组成合议庭审理，并
定于2016年7月5日14：2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286号

李静静、吴仁燕、刘亚明、葛小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
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
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禄宝、褚佩荣组成合议庭审
理，并定于2016年7月5日9：0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124号

陈世尧、朱爱娜：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禄宝、褚佩荣组成合议庭审
理，并定于2016年7月5日9：20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555号

陈婕、裴伟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新城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
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禄宝、褚佩荣组
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7月5日9：40在第六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825号

杨士英、杨杨：本院受理的原告梁惠娣与被告杨士英、
杨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0204民初1825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前登记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汪晓原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6年7月4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23号

林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2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58号

吴海华、陈彩萍、潘道国、徐杨英、宁波市阿军家具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吴海华、陈彩萍、潘道国、徐杨英、宁波市阿军
家具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664号

包善平、叶素晓、包志杰、徐美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
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包善平、叶素晓、
包志杰、徐美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811号

浙江德创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俞宏伟、宁波新恒德
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浙江德创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俞
宏伟、宁波新恒德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
第18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062号

宁波锦河轴承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鄞州姜山协力五金厂与被告宁波锦河轴承实业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
字第20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038号

浙江三农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浙江弥纶
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向东、杜海燕、杭州秀山美地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三农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4日14：15在本院
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宁波华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
州五乡凯杰金属制品厂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宁波智晟特门窗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佛山
市南海方中铝材表面加工厂诉你单位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组成
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42期 投注总额6441330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2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4注

20注

565注

1170注

12410注

16525注

112947注

奖金

275059元/注

7858元/注

556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4月13日

02 06 07 08 09 10 28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

40

853

20896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3968.2769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4月13日

第2016042期 投注总额：71834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8 7 2 8 0 0 马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6097期 投注总额：564532元

01 02 06 12 13

奖池累计77.7898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4月13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14
6227

奖金

0元
1560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097期

浙江销售2734942元，返奖额1131483元。“快乐彩”
600万话费、油卡大家抢4月1日开始。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4月13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09360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7250元

浙江中奖注数

818

0

1581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5 3 2

2013年7月15日，桐乡市人民法院受理湖

北凌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申请浙江凯旋万豪

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第二次债权人

会议决定，公开招募浙江凯旋万豪置业有限公

司整体接盘投资人。现就本次招募事宜，公告

如下：

一、企业概况

凯旋万豪公司设立于2005年7月18日，住

所地为浙江省桐乡市濮院工业园区文苑路 1

号底层，注册资本为1000万美元。该公司开发

的“胜利广场”项目位于桐乡市濮院镇凯旋路

北侧宏苑路西侧，尚未竣工，属在建工程，建筑

面积约为共78,323.18平方米，其中商街建筑面

积 约 7,113.39 平 方 米 ，超 市 建 筑 面 积 约 7,

294.30 平方米，酒店 1-4 层建筑面积约 20,

010.37 平方米，酒店 5-21 层建筑面积约 14,

124.36 平方米，酒店地下室建筑面积约 15,

742.44平方米，产权式公寓5-21层建筑面积约

14,038.32平方米。2015年12月22日，评估价

为400,114,729.00元。

二、具体方式、方案另行依法协商

三、联系方式

1、管理人地址：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宏苑

路808号管理人办公室。

2、联系人：莫晓燕、徐冰燕，联系电话：

0573-88827660。如有意向，欢迎垂询。

浙江凯旋万豪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6年4月15日

整体接盘投资人招募公告


